附件2：

2021年度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违法违规
问题查处及整改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1年4月6日，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东莞市某电子制品有限公司员工王某强涉嫌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移送案件，并对案件进行调查。经核查，王某强于2017年1月7日因处理私事发生受伤事故，但王某强受伤时处于社会保险停保状态。为了能报销治疗费用，王某强经与公司协商一致，由公司于2017年1月9日为王某强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向原东莞市社会保障局黄江分局谎报王某强于2017年1月10日发生工伤事故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最终成功申领工伤保险待遇58107.14元。事实上，王某强于2017年1月10日并未发生受伤事故。经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启动工伤保险基金追回流程后，王某强已退回工伤保险待遇58107.14元。
鉴于王某强伙同公司骗取工伤保险待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考虑该案的涉案金额已经超过6000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二百六十六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情形，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1年8月12日将该案移交东莞市公安局作进一步处理。
